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僱用115年旅宿業管理專案人員計畫
	一、工作內容
	1.辦理本局指定之合法及非法旅宿業管理、稽查及處分裁罰等相關行政事宜。
2.裁罰款項催繳、費用核銷作業等相關行政事宜。
3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二、薪資
	1. 每月應領薪資為33,000元。
2. 加班費依實際加班時數及請領時數發給。

	三、學經歷條件
	1. 國內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。
2. 具備旅宿業相關法令(旅宿業管理)暨公務機關行政經驗尤佳。

	四、其他條件
	1.須具備工作熱誠。
2.具機汽車駕照。
3.熟悉電腦與網路操作、熟悉與運用Microsoft Office軟 體工具，並具備文書排版編輯等能力。

	五、差勤相關
    事宜
	1. 週休二日，專案人員需配合調(稽)查或機關指派任務需求，於休假日加班出勤；另配合彈性上下班制(以市府公告時間為主， 12：00-13：30休息)，每日扣除午休1.5小時，全日上班須滿8小時。
2. 若專案人員因故請假者，須報請本局同意，並以下列標準扣薪；或以加班補足時數：
  (1)以日扣薪：當月個人應領薪資除以當月日曆天數。
  (2)以1小時扣薪：當月個人應領薪資除以當月日曆天數再除以8小時。
  (3)若配合本局或業務需要加班者，加班時請勾選補休或請領加班費，並於次月2日前提出加班費申請。

	六、僱用人數
	旅宿業管理人員1名 (正取1名，另視面試結果酌增備取名額)。

	七、僱用期間
	自僱用日至115年12月31日。

	八、報名期間及方式
	1. 報名期間：115年6月23日至115年6月30日。
2. 報名方式：備妥相關履歷資料後，於115年6月30日前現場遞送或郵寄送達至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產業科蔡小姐(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1樓)。

	九、面試日期
	於報名期間截止後，經本局書面審查後，擇符合需求暨優秀者，電話通知面試日期及時間。

	十、聯絡窗口
	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產業科蔡小姐
電話：07-7995678#15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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